
【裁判字號】105,訴,102

【裁判日期】1050804

【裁判案由】政府採購法

【裁判全文】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5年度訴字第102號

                               民國105年7月2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長鈺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謝羿程

原      告  謝晴太即長盛土木包工業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施承典　律師

被      告　臺南市仁德區公所

代　表　人　郭鴻儀

訴訟代理人　鍾家淳

           黃素美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南市政府中華民國10

4年12月28日訴0000000-000號、訴0000000-000號、訴0000000-0

00號、訴0000000-000號、訴0000000-000號、訴0000000-000號

、訴0000000-000、0000000-000號申訴審議判斷，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原告長鈺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長鈺營造）、謝晴太即

   長盛土木包工業（下稱長盛土木）分別於92年12月17日、92

   年12月26日、92年12月26日、93年7月2日參與改制前臺南縣

   仁德鄉公所（99年12月25日臺南縣市合併後業務經臺南市政

   府授權由被告辦理）所辦理之『行政中心週邊公共空間改善

   工程』（下稱行政中心標案）、『保安車站週邊公共空間改

   善第二期工程』（下稱保安車站標案）、『文賢舊警察廳公

   共空間改善工程』（下稱警察廳標案）、『仁德鄉、龍崎鄉

   第三期衛生掩埋場建設獎勵金辦理村里公共工程（崑崙宮）

   』（下稱崑崙宮標案）等4件採購案（下合稱系爭採購案）

   ，均由原告長鈺營造得標。嗣被告接獲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000○0○00○○○市○○○00000000○號函（下稱103年5月

   23日函）通知，依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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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度偵字第6569號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下稱系爭偵

   查案）緩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緩起訴處分書）內容，認原

   告有觸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之罪情形，遂分別於104年

   5月13日以南仁所行字第1040318041號函（下稱原處分1）、

   南仁所行字第1040318067號函（下稱原處分2）、南仁所行

   字第1040318103號函（下稱原處分3）、南仁所行字第10403

   18145號函（下稱原處分4），向原告長鈺營造追繳系爭採購

   案押標金各新臺幣（下同）15萬元、9萬元、19萬元、13萬

   元。另於104年5月19日分別以南仁所行字第1040329690號函

   （下稱原處分5）、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6）、第

   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7）、第0000000000號函（下

   稱原處分8），向原告長盛土木追繳系爭採購案押標金各15

   萬元、9萬元、19萬元、13萬元。原告不服，分別提出異議

   ，均經被告駁回其異議。原告仍不服，向臺南市政府提出申

   訴，亦遭申訴審議判斷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原告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時，當時招標機關臺南縣仁德鄉公

   所法定代理人為鄉長王金丁，據其與長鈺營造負責人謝羿程

   於偵查中之供述，可知王金丁與謝晴太、謝羿程父子熟識，

   曾向謝晴太借120萬元，早已知悉長鈺營造與長盛土木2家業

   者實質為同1人，可合理期待王金丁應於長鈺營造得標時即

   已知悉長鈺營造及長盛土木就系爭採購案中有借用名義投標

   或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之情事。從而，自被告

   分別於93年6月21日、93年6月15日、93年5月17日、93年11

   月30日、92年12月17日、92年12月26日、92年12月26日、93

   年7月2日發還押標金予原告時起，被告不僅取得即時追繳押

   標金之權利，且得合理期待為追繳押標金之行政處分，然被

   告遲至104年5月13日及104年5月19日始分別向原告發函追繳

   押標金，其公法上請求權，應已逾5年之時效而消滅。

(二)、被告對原告長盛土木追繳押標金，係以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

   2項第2、3款，及同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為據。惟政府採購

   法第31條第2項第2、3款條文規定分別為「投標廠商另行借

   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然原告長盛土木是以自己名義參與投標，並未有借用或冒用

   他人名義投標之行為，被告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

   3款規定作成原處分5-8，向原告長盛土木追繳押標金，顯無

   理由等情。並聲明求為判決撤銷原處分1-8（含異議處理結

   果）及申訴審議判斷。

三、被告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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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各有不同之負責人，於法令上為兩個獨立之個體，應單

   獨行使權利及義務。謝晴太、謝羿程雖係父子關係，然政府

   採購法並未禁止父子不得共同投標或競標。又於開審標過程

   並未發現不當關聯之情形，被告自無理由於完成採購程序發

   還押標金時起即追繳押標金。被告係接獲審計部臺南市審計

   處103年5月23日函，始知悉原告涉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

   5項之罪，故被告之追繳押標金請求權，應自被告接獲前開

   審計處通知函時起算，迄至被告於104年5月間請求原告返還

   押標金，尚未逾5年之請求權時效。雖法務部臺南市調查處

   於98年間即已開始調查並傳訊被告所屬人員，惟調查階段尚

   難確定原告有違反政府採購相關法規定及涉犯政府採購法之

   罪，且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在檢察官偵查終結前無從知悉

   原告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自無從對原告行使追繳

   押標金之請求權，原告主張，顯無理由。至被告對長盛土木

   所為追繳押標金之原處分5-8，雖係以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

   項第2、3款規定為法律依據，惟被告於申訴審議程序中已補

   正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8款規定，並追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89年1月19日(89)工程企字第00000000號函釋（下稱工

   程會89年1月19日函）作為原處分依據，基礎事實仍屬同一

   ，且不影響原告攻擊防禦之行使，應屬合法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業經兩造各自陳述在卷，並有

   系爭採購案之決標公告（第27-34頁）、投標須知（第51-68

   頁）、系爭緩起訴處分書（第13-16頁）附本院卷2，及原處

   分（第195-202頁）、異議處理結果（第307-314頁）、申訴

   審議判斷書（第61-164頁）附本院卷1可稽，應可認定。本

   件兩造之爭點厥為：(一)原告有無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

   款、8款情形？(二)被告分別以原處分1-4、原處分5-8向原告

   追繳系爭採購案之押標金，是否已罹於消滅時效？本院判斷

   如下：

(一)、原告長鈺營造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情形、原告長

   盛土木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8款情形：

1、按「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

   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二、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八、其他經

   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意圖

   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政府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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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及第8款、第87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系爭招標案之投標須知第25點第2款及第8款，均有上開

   得追繳押標金情形之相同規定（本院卷2第55-56頁）。次按

   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釋謂：「……發現該3家廠商有……或

   其人員涉有犯本法第87條之罪者，茲依本法第31條第2項第8

   款規定，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其

   押標金亦應不發還或追繳。……。」及最高行政法院105年3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91年2月6日政府採購法第87

   條修正新增之『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

   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及『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

   參加投標者』行為類型，與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發布時該

   條文規定之『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

   爭者』行為類型之本質相類似。故廠商或其人員如於政府採

   購法第87條修正後，涉犯新增之『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

   證件參加投標』罪，依首揭說明，並未逸出工程會89年1月

   19日函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範圍」準此可知

   ，工程會已依據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之授權，以工

   程會89年1月19日函將「廠商或其人員涉有犯政府採購法第

   87條之罪者」，補充認定屬於該款「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

   法令行為」態樣之一，而91年2月6日所增訂政府採購法第87

   條第5項後段「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之犯罪情形，亦為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意旨所涵括，故廠

   商或其人員涉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者，即該

   當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之要件，招標機關就廠商所

   繳納押標金即應不予發還或應予追繳。

2、次按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第2款規定，違反程序或方式

   規定之行政處分，其必須記明之理由已於事後記明者，即因

   而補正。經查，被告對原告長盛土木所為原處分5-8，處分

   書雖僅記載依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3款規定為其法

   律依據，而漏未記載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然被告

   業於申訴審議程序中，補提出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

   、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作為其法律理由，此有申訴審議判

   斷書在卷可按，則揆諸上開規定，足認被告已補正政府採購

   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為原處分5-8之法律上理由。況被告於

   本院審理中，亦主張追補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及工

   程會89年1月19日函為原處分5-8之法律理由，本院自得予以

   審究。

3、經查，謝晴太與謝羿程分別為長盛土木與長鈺營造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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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係父子關係，於92年12月17日、92年12月26日、92年1

   2月26日、93年7月2日參與系爭採購案之標案，為避免未達3

   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而流標，以利長鈺營造得標之目的，基

   於虛增投標廠商、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使

   長鈺營造不法獲得上開案件工程等情，業據系爭緩起訴處分

   書認定謝晴太及謝羿程觸犯採購法第87條第5項之罪，此經

   調卷查明，並有系爭緩起訴書在卷可參。又衡諸長盛土木負

   責人謝晴太於檢察官訊問時，供承：「（兩家公司〔即長鈺

   營造及長盛土木〕有無共同參與仁德鄉公所的政府採購案？

   ）有，應該有超過十年，都是我兒子去標的，我不太了解」

   、「（為何同意將長盛土木的牌照交給謝羿程處理，這樣會

   影響政府工程採購，所謂的三家是獨立的三家，你們這樣會

   讓投標結果產生不正確？）關於影響投標違法政府採購法，

   這部分我願意認罪」等語（臺南地檢98年度偵字第1563號卷

   第178-179頁筆錄）；長鈺營造負責人謝羿程於調查局、檢

   察官訊問時，供承：「（長鈺營造及長盛土木包工業都是你

   經營的，你為何同時以該2家廠商名義分別投標同一件公共

   工程？）為了爭取得標機會，並且儘量形成足額投標廠商家

   數，避免流標」、「標價都是我決定的，我再請別人幫我寫

   第2份標單，因為標單內容不可以同一筆跡。押標金也是我

   個人去準備的」、「（你是跟你爸借長盛土木包工業的牌去

   標？）對，是我跟我爸爸借來陪標」、「（對於違反政府採

   購法一事，認罪否？）認罪」等語（臺南地檢98年度偵字第

   1563號卷第191-192頁、第199頁、第201頁筆錄）洵相一致

   ，足信謝羿程係基於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

   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行為，謝晴太則係基於意圖影響採

   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容許他人借用自己名義或證件投標

   之行為。是謝羿程係觸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前段之罪

   ，則長鈺營造確有合於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另行

   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情形。謝晴太則係觸犯政府採

   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依工程會89年1月19日函意旨，

   則可認定長盛土木有符合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影

   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之情事，洵堪認定，故被告自

   得據以向原告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

4、又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1款至第7款係招標機關得於招

   標文件中明定「沒收或追繳押標金」之事由，至於同條項第

   8款規定，則為法律就發生同條項所定採購機關沒收或追繳

   廠商押標金法律效果之要件，授權主管機關在同條項第1款

   至第7款之行為類型外，對於特定行為類型，補充認定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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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最高行政法院103年

   度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並於104年度4月

   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一)重申斯旨），故同一行為不可

   能同時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及第8款所定之情

   形。本件長鈺營造就系爭採購案已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

   2項第2款之事由，自無另因觸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前

   段之罪，論以同時構成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事由之

   必要，併予敘明。

(二)、被告以原處分1-8向原告追繳押標金，尚未罹於消滅時效：

1、按「（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

   ）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定有明文。又依政府採購法第30條第1項本文、第31條

   第1項前段規定，機關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

   廠商須繳納押標金，並於決標後將押標金無息發還未得標廠

   商。是廠商繳納押標金係用以擔保機關順利辦理採購，並有

   確保投標公正之目的，為求貫徹，政府採購法第31條第2項

   乃規定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有所列各款所定情形之

   一者，得不予發還押標金，或追繳已發還之押標金。又政府

   採購法第31條第2項各款規定機關得向廠商追繳押標金之情

   形，其構成要件事實既多緣於廠商一方，且未經顯現，猶在

   廠商隱護中，難期機關可行使追繳權，如均自發還押標金時

   起算消滅時效期間，顯非衡平，亦與消滅時效制度之立意未

   盡相符。故上述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

   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至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乃

   事實問題，自應個案具體審認（最高行政法院102年11月份

   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綜合上開規定及決議

   意旨可知，追繳押標金處分係行政主體為行使公法上財產請

   求權之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政府採購法並無請求權時效之特

   別規定，自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前段5年時效期

   間之規定，且應依個案情形中「可合理期待招標機關得為追

   繳時」作為5年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起算時點。

2、經查，原告長鈺營造負責人謝羿程因執行長鈺營造之業務，

   借用長盛土木之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觸犯政府採購法

   第87條第5項前段之罪，係屬同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規定「

   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情形；長盛土木

   謝晴太容許他人借用其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觸犯政府

   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後段之罪，則係屬同法第31條第2項第8

   款規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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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者」之情形。而被告於知悉原告有上開犯行前，無從行使

   追繳押標金之請求權，是被告主張其係於接獲審計部臺南市

   審計處103年5月23日函（本院卷1第411-414頁），始知悉上

   開違法情形，洵屬可採。而原告復無法舉證證明被告於接獲

   前開審計部函文之前，即已知悉原告之違法事實，故可合理

   期待被告行使追繳押標金請求權之時點，應自其接獲前開審

   計部函文之103年5月23日起算，經算至被告於104年5月13日

   及104年5月19日發函向原告追繳押標金之通知於翌日送達時

   （本院卷1第195-202頁）止，未逾5年，依行政程序法第131

   條第1項前段規定，尚未罹於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3、原告雖主張其參與系爭採購案時，招標機關改制前臺南縣仁

   德鄉公所法定代理人即鄉長王金丁早已知悉長鈺營造與長盛

   土木2家業者實質為同一人，應於開標後發還押標金時，即

   可合理期待被告得行使追繳請求權而開始起算時效云云，並

   舉王金丁及謝羿程於臺南地檢98年度偵字第1563號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案件之供述為證。惟按招標機關雖有行政調查權，

   然相較於檢察官之司法調查權，因欠缺強制處分權，不易取

   得重要證人之證詞或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以供比對稽核，僅

   憑相關招標及決標文件之相關跡證，尚難形成確有違法投標

   之確信，至多僅達懷疑涉有犯罪之程度，而據以移送檢調偵

   辦，故依一般通常情形，招標機關皆於接獲檢察官起訴書或

   緩起訴書、刑事判決書時，始能確切知悉廠商所涉犯罪情事

   。本件綜觀王金丁於上開偵查案件之供述，僅供稱其與謝羿

   程、謝晴太相識，且知悉該2人為父子關係，然並未提及是

   否知悉長鈺營造與長盛土木係同一實質負責人，更未供述知

   悉借牌投標之情形，自難據以推論王金丁或被告當時已確切

   知悉上開借牌投標之違法情事。況王金丁基於私人事務行為

   所知悉者，既非因執行公務行為而得知，且未呈現於公務行

   為上，亦難謂機關已知悉而得行使公法上請求權。至於長鈺

   營造負責人謝羿程於上開偵查案件，雖供稱仁德鄉公所人員

   知道長鈺營造及長盛土木都是由他經營，伊名片上登載2家

   公司乙節，惟此僅係其片面陳述，信憑性容有疑慮，況長鈺

   營造、長盛土木係兩家法律上獨立之廠商，縱由同一人實際

   負責經營，亦非不能個別合法投標，則鄉公所人員縱懷疑原

   告有違法投標情事，在被告未經調查前，亦無從確認原告有

   借牌投標情事。況謝羿程另供述系爭採購案件之標價都是他

   決定後，再請別人幫忙寫第2份標單，因為標單內容不可以

   同一筆跡等情，足見長鈺營造刻意委由他人填寫不同字跡之

   投標單，客觀上亦非被告可易於察查覺有違法投標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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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依其謝羿程之證詞，亦無從證明被告於投標時已知悉上開

   借牌投標之違法情事。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前揭各項主張，均無可採，則被告就系爭採

   購案所為原處分1-8，及異議處理結果並無違誤，申訴審議

   判斷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1-8（含異

   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8　　 月　　4　　 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戴　見　草

                              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孫　奇　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二、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三、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之一者，得不│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委任律師為訴│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訟代理人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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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情形之一，│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經最高行政法│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院認為適當者│  。                            │

│      ，亦得為上訴│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審訴訟代理人│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8　　 月　　4　　 日

 

　　　　　　　　　　　　　　　書記官　江　如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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